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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0-01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股权 

和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长沙市政府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方式并

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的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家岭桥公司”）和参股的长沙湘

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一路桥公司”）已基本停止运作,已不具备

盈利能力。 

为配合长沙市人民政府对伍家岭桥、五一路桥暂停收费后相关事项的统一

处置，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收购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长府阅[2017]67 号）和《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会议备忘》，

公司拟向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城投”）转让

公司持有的伍家岭桥公司 50.05%股权和五一路桥公司 20.02%股权，经双方协商

一致，本次股权转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93,827,100.00 元。 

2.交易审批程序： 

2020 年 3月 26 日，公司 2020 年度第 2 次董事会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转让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股

权和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长沙城投转让公司持

有的伍家岭桥公司 50.05%股权和五一路桥公司 20.02%股权，转让交易金额合计

为人民币 93,827,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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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07218505D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立） 

4.住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400 号 

5.成立时间：1998 年 8月 18日 

6.营业期限：1997 年 12 月 16 日至 2048 年 8 月 17日 

7.法定代表人：刘巍峰 

8.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9.经营范围：承担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一级土

地整理和储备；负责政府授权的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负责政府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10.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 

11.实际控制人：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19 年 9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4,427,430,138.77 141,693,196,809.44 

负债总额 83,505,452,634.03 75,061,577,446.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921,977,504.74 66,631,619,362.61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287,405,122.01 3,590,067,534.25 

营业利润 360,321,876.07 373,764,246.48 

净利润 337,296,381.04 354,064,43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0,807,564.88 1,048,946,429.68 

 



3 

 

13. 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目前，长沙城投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14.通过登陆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

台查询，未发现长沙城投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股权概况 

（1）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16604144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 111 号陋园宾馆 14 楼 1407 至 1411 房 

成立日期：1997 年 12月 12 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12月 12 日至 2022 年 12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 颜永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8,735,300 元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养护、维护伍家岭桥、收费站及配套设

施；对使用伍家岭桥的往来车辆征收通行费；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与伍家岭桥有

关的其他项目（涉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许可证经营）。 

注：伍家岭桥又称长沙湘江银盆岭大桥。 

1997 年 11 月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路集团”）与

长湘伍家岭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湘伍家岭”）共同设立伍家岭桥公司。

1998 年 10 月，环路集团、长湘伍家岭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三方协议书》，通

过资产置换方式，公司受让环路集团持有的 50.05%伍家岭桥公司股权，成交金

额为 15,529.13 万元。 

2017 年，经董事会审议，公司放弃伍家岭桥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公司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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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2017-040]）；随后，长湘伍家岭将其持有的伍家岭桥公司股权转让给长

沙城投。 

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长沙市政府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方式并

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伍家岭桥公司已基本停止运作,不具备盈利能力。 

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449.20 50.05% 

2 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242.32 49.95% 

按相关规定，长沙城投作为伍家岭桥公司股东享有伍家岭桥公司股权优先购

买权。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日，伍家岭桥公司账面价值为 69,594,528.66 元。 

伍家岭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秋）

长沙分所对伍家岭桥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专项审

计报告》（大信沙专审字[2019]第 00122 号），伍家岭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687,289.75 83,773,572.43 

负债总额 19,730,195.64 71,213,622.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957,094.11 12,559,950.37 

应收款项总额 116,049.26 170,020.84 

 2019 年 1-10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6,120,355.61 -18,743,489.94 

净利润 35,397,143.74 -19,090,91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692.97 43,226,483.25 

伍家岭桥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16604136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 111 号陋园宾馆 14 楼 1401 至 1406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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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7 年 12月 12 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12月 16 日至 2022 年 12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颜永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8,735,300 元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养护、维护五一路桥、收费站及配套设

施；对使用五一路桥的往来车辆征收通行费；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与五一路桥有

关的其他项目（涉及审批及许可经营的凭批准文件及许可证经营）。 

注：五一路桥又称长沙湘江橘子洲大桥。 

1997 年 11 月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路集团”）与

长湘五一路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湘五一路”）共同设立五一路桥公司。

1998 年 10 月，环路集团、长湘五一路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三方协议书》，通

过资产置换方式，公司受让环路集团持有的 20.05%伍家岭桥公司股权，成交金

额为 2,100.83 万元。 

2017 年，经董事会审议，公司放弃五一路桥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公司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

公告》[2017-040]）；随后，长湘五一路将其持有的五一路桥公司股权转让给长

沙城投。 

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长沙市政府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方式并

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五一路桥公司已基本停止运作,不具备盈利能力。 

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9,886.38 79.95% 

2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87.14 20.05% 

按相关规定，长沙城投作为五一路桥公司股东享有五一路桥公司股权优先购

买权。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日五一路桥公司账面价值为 14,631,774.87 元。 

五一路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秋）

长沙分所对伍家岭桥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专项审

计报告》（大信沙专审字[2019]第 00079 号）,五一路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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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9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245,094.52 41,782,382.75 

负债总额 1,035,152.02 1,572,148.36 

所有者权益 32,209,942.50 40,210,234.39 

应收款项总额 34,614.64 31,857.82 

 2019 年 1-10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8,522,887.24 -10,183,761.27 

净利润 -8,000,291.89 -10,531,18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3,416.08 -1,377,512.36 

五一路桥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3.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4.公司不存在为伍家岭桥公司和五一路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伍家岭桥公司和五一路桥公司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5.本次交易完成后，伍家岭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通过登陆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

台查询，未发现伍家岭桥公司和五一路桥公司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乙方持有的伍家岭桥公司 50.05%股权和五一路桥公司 20.05%股

权 

1.股权转让价款金额及支付： 

（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股权转让基准日（以下

简称“基准日”），购买乙方在基准日所持有的伍家岭桥公司 50.05%股权和五一

路桥公司 20.05%股权及其项下的全部股东权益，包括上述股权在基准日后产生

的权益（《股权转让协议》1.3 条约定的除外）。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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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4,525.00 元和人民币 24,232,575.00 元，合计人民币 93,827,100.00 元；

因上述股权转让而须缴纳的任何相关税费均由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2）关于伍家岭桥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的前提下， 

甲方将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对前述转让款的拨付进度，在每次收到财政拨款后的十

个工作日内，据实将相应股权转让款分批次付至乙方账户。 

（3）关于五一路桥公司：甲方同意在办理完工商变更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定价依据：双方协商一致。 

3.甲乙双方的责任及保证： 

（1）根据股权转让涉及政府部门和银行相关审批要求，工商变更登记由伍

家岭桥公司和五一路桥公司负责办理，甲、乙双方应当相互积极配合和支持。 

（2）甲方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第 2.2 条约定，及时将股权转让价款全额

汇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乙方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第 4 条约定与甲方办理相应手续。 

4.股权交割手续及移交工作：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应当协助伍家岭桥公司、五一路桥公司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过程中，乙方应积极承担应由乙方完成的各项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出具文书、签字、盖章等，协助甲方和伍家岭桥公司、五一路桥公司尽

快完成本次股权交割。 

5.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或中断履行本协议项

下的义务即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违约方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确已实

际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6.其他事项： 

《股权转让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未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2.交易完成后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产生同业竞争； 

3.本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募集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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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权转让未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事项； 

5.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长沙市政府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

费方式并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公司控股的伍家岭桥公司和参股的五一路桥

公司基本停止运作，已不具备盈利能力。本次交易是为配合长沙市政府对伍家岭

桥、五一路桥暂停收费后相关事项的统一处置，能有效盘活公司资产。 

2.影响：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业务及可持续经营能力未构成不利影响，本次

交易预计可产生利润约 1,000 万元，最终数据将以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伍家岭桥公司和五一路桥公司股权，伍家岭

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长沙城投履约能力分析：长沙城投作为国有独资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且

现金流量充足，完全具有相应交易的支付能力。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为配合长沙市人民政府对伍家岭桥、五一路桥暂停收费

后相关事项的统一处置，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收购有关

问题的会议纪要》（长府阅[2017]67 号）和《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转让有关问

题的会议备忘》，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此次交易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基于此，我们同意公

司以交易价格人民币 93,827,100.00 元向长沙城投转让其所持有的伍家岭桥公司

50.05%和五一路桥公司 20.05%股权。 

 

八、备查文件 

1.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长沙湘江伍家岭路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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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长沙湘江伍家岭桥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大信沙专审字[2019]第 00122号）； 

4．长沙湘江五一路桥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大信沙专审字[2019]第 00079号）； 

5.公司 2020 年度第 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6.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第 2次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和事项发表的独立

意见； 

7.《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收购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长府阅[2017]67 号）； 

8.《关于路桥合作公司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会议备忘》。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8 日 


	特此公告

